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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根據特別授權

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

茲提述中國普甜食品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5年 8月 19日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及
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 7月 2日及 2015年 4月 9日之該等公佈，內容有關根據特別授權發行非上

市認股權證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具有該通函所賦予之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公佈，於認股權證認購協議（經補充認購協議修訂）中發行認股權證的所有條件

已獲達成，而完成已於 2015年 10月 9日進行。於完成後，根據認購協議（經補充認購協議修

訂 ）的 條 款 及 條 件 ， 本 公 司 已 按 每 份 認 股 權 證 0 . 0 5 港 元 的 認 購 權 證 發 行 價 發 行 合 共

160,000,000份認股權證予認股權證認購人，賦予彼等權利於截至 2017年 10月9日止兩年期間

內可按每股認股權證股份0.65港元認購最多320,000,000股認股權證股份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普甜食品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蔡晨陽

香港，2015年10月9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蔡晨陽先生、蔡海芳先生及蔡盛蔭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子榮先

生、吳世明先生及王愛國先生。


